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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址: 1 0556臺北市八德路2段342號 (管建

署 )

聯絡人 : 詹詠傑

電話: 02-87712898 
傳真 : 02-87712639 
電子郵件 : ojay9@cpami. gov. tw 

裝
受文者 : 臺玲、區綜合管造業同業公會

才告文日期 : 中華民國 105年10 月 12 日

發文字號 : 內技營土字第 1050814344號
迫別 : 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:

附件 : 如主首 ( 請至 :http : //edoc . cpami. gov. lw下載 )

主告 :檢送本部 10 5年 10 月 4 日召開「住宅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第

的條暨第 53條 」 公聽會紀錄 l份 ， 請查照。

說明 :依據本部10 5年9 月 30 日內投營土字第 105081 3955號開會通

訂 知單續辨 。

正本 : 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 、 中華民國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

民園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 、 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、 中華民國

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不動產代銷經紀商業同業公

會全國聯合會、全 j彎區綜合苦造業同業公會、財固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 、 中華

民國建築經理商業同葉公會 、中 華民國住宅學會 、 中華民國都市計畫IJ學會、財園

法人崔螞螞基金會、 6直轄市政府、臺灣省 1 4將; (市)政府 、金門縣政府 、 福建

省連江縣政府、內政部統計處、內政部地政司

副本 : 內政部部長室 、 花政務次長室、林常務次長室、本部營建署署長室 、 王副署長室

、主任秘書室 、 國民住宅組、管理姐、財務組、土地叫賣伊訴法

線

第 l 頁﹒共 i 頁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